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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先有一國才有兩制
痛心有人質疑國家主權 冀深入了解憲法

湯家驊：港獨自決違一國兩制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出席國家憲法高端論
壇暨紀念基本法頒布28周年研討會，他致辭時表
示，對於社會上有小部分人出現質疑國家主權及
「一國兩制」 的聲音，這現象實在令人痛心。張
建宗強調，香港作為國家一個特別行政區，權力
來自中央，權力多少皆由憲法和基本法規定，這
些規定是一直存在的事實，他希望提出質疑的人
深入了解和正確解讀基本法。

王振民：須隨國家憲法發展基本法

▲王振民表示在堅守基本法的同時
，亦要對基本法發展持審慎、開放
、樂觀態度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張建宗指出，十九大報告提出： 「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
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他又指出，2014年6月公布的《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內，亦提到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的權
力，例如根據基本法第13條，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
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根據基本法第15條，中央人民政府擁
有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權力。而基本法第1條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說明了國
家對香港擁有主權。他表示，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主權，因
此中央對香港特區也擁有全面管治權。 「我們要明白，先有
『一國』，我們才有 『兩制』，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

概念。」

一國兩制是港繁榮穩定基石
張建宗強調： 「『一國兩制』一直以來是香港長遠發展

的基礎，是維持香港繼續繁榮穩定的基石。」在1997年，為
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
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根據憲法第31條規
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他又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向社會不同層面、不同
組群，做好宣傳和推廣基本法的工作，讓全港市民正確理
解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以及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的初衷和本意。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基本法的作
用，為香港的政制、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發展提供
堅實的基礎。

李宗德：依法治港是要依憲法與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席李宗德致辭時指出，香港

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依法治港是要按照憲法與基本法，任何
人或組織不得超越憲法與基本法的權威，每個香港人都要認
識憲法與基本法的特色，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徵，就
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李宗德又表示，香港要進一步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
」，必須在認同國家憲制的基礎上，認真履行尊重國家憲法
，維護中央權威和法定權力，保障 「一國兩制」不動搖、不
變形、不走樣。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
報道：行政會議成員、民主
思路召集人湯家驊（圓圖
）昨日在研討會上強調，
特區政府的管治權並非來自
《中英聯合聲明》（《聲明
》），而是來自國家憲法第31條
， 「高度自治權」也非一種獨立國家
的主權。他又指，在特區主張 「獨立
」或 「自主」，明顯不能與 「一國兩
制」共存，背叛了《聲明》，認為 「
自主」或 「自決」都是政治上甚為危
險的主張。

港高度自治來自憲法
湯家驊表示，《聲明》並沒有觸

及特區回歸後的政治架構或民主發展
。要論功行賞的話，政制發展的承諾
是香港人在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得到
中央首肯所爭取回來，與英國人無關
。《聲明》只是一份見證中國和英國
同時確認特區主權需回歸於中國的文
件。

他認為，「全面管治權」當
中 「全面」的意思是指特區
的 「高度自治權」完全來自
國家。理論上，全面管治權
還包括有需要時國家可以收

回這自治權。特區享有的只是
一個直隸於中央人民政府之地區

自治權，若有人倡議獨立，這種主張
也可被視為有違《聲明》的初衷。

湯家驊強調：「主權與治權的分
別不但明顯，亦有根本性的差異，所
以如果有人隨便地討論『自主』或『自
決』，均是一些政治上甚為危險的主
張。」在特區主張 「獨立」或 「自主
」，明顯地不能與「一國兩制」並存，
也背叛《聲明》。既然不能與「一國兩
制」並存，便不能符合基本法，更不
能說是效忠特區。

他又說指，當有人談及「自決」，
這是在談高度自治以外之主權問題。
有這種主張的人硬要透過 「一國兩制
」下的政治制度進入建制，定必牽起
一場重大的憲制問題，絕非港人樂見。

【大公報訊】記者湯淩
琰報道：香港大專生發展
協會主席何嘉浚（圓圖）昨
日出席國家憲法高端論壇
暨紀念基本法頒布28周年
研討會時表示，本港對於基
本法早期、中期的教育不應流
於表面，後期教育不應與社會脫節
。風采中學校長何漢權建議，教師
可從香港的由來開始，逐步引導學
生，幫助學生深入理解基本法。

何嘉浚表示，基本法教育的初
心在於教導香港青年正確和全面認
識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和基本法，
包括中央和香港的關係、居民的權
利、自由及義務和香港社會制度，
「香港社會應該思考如何裝備香港

青年在正確的知識基礎上分析社會
議題。」

綜觀香港現時的基本法教育，
何嘉浚認為，初期教育以背誦為主
，惟小學生抽象思維並未成熟，難
以全面認識基本法；中期教育流於

教授字面意思，導致香港青
年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
然，無助香港青年正確認
識基本法。他建議加深港
青了解基本法實質意義，

了解「一國兩制」初期，基本
法促使香港法律進行革新。至

於後期教育，他認為不能空談社會
議題，建議加強教授國家憲法與基
本法及基本法與香港法律的關係。

校長：助學生了解國家
在昨日的論壇上，亦有兩間學

校的學生到現場旁聽。風采中學校
長何漢權表示，今次帶領逾30名德
育及公民教育組的學生參加，學生
普遍反映 「喬曉陽很幽默」、 「不
覺得悶」。

另一學校陳樹渠紀念中學帶隊
教師曾老師稱，基本法教育非常重
要，幫助學生了解國家。他相信學
生現場參與基本法研討會，印象會
更加深刻。

▲學生到場學習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大公報訊】記者湯淩琰報道：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昨日表示，
在堅守基本法的同時，亦要對基本法
發展持審慎、開放、樂觀態度，指香
港基本法的發展採取了解釋基本法、
制定新的法律以及創製憲制慣例三種
方式，以適應社會發展和實際需要，
但至今未修改過基本法。他又說，香
港回歸後，基本法的發展要 「入鄉隨
俗、入國問禁」，國家憲法怎樣發展
，基本法就要怎樣發展。

王振民表示，憲法的制定者都希
望自己制定的憲法可以長期適用、永
不過時，惟社會發展迅速，憲法滯後
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目前憲法發展的
主要方式有四種，修改憲法、解釋憲
法、制定新的憲制性法律、創製憲制
慣例。他指出，基本法是憲法的有機

組成部分，自1990年制定、1997年實
施後，出現與香港社會發展脫節的情
況實屬正常，因此需要發展基本法。

人大釋法決定均不違基本法
王振民說，香港基本法的發展主

要採取了解釋基本法、制定新的法律
以及創製憲制慣例三種方式，迄今沒
有採取修改基本法的方式來發展基本
法。

他提及，自基本法產生至今，人
大釋法共有六次，都未違反基本法第
159條規定，又指香港法院在解釋基本
法的數量、次數、深度和廣度，都超
「人大釋法」，形容香港各級法院是

基本法在港發展演變、落地實施的主
要塑造者。

他續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法律

問題作出的 「決定」對香港特區有明
確的憲制性法律約束力，此國家最高
權力機關通過制定新法律或作出 「決
定」，不能違反基本法第11條。他指
，香港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六
次制定 「決定」發展基本法，包括四
次政制發展決定和兩次 「一地兩檢」
決定，都是應對香港社會發展的新情
況和問題。

王振民強調，基本法不僅是一個
靜態的文本，而且是一個豐富鮮活的
動態體系，既有長期不變的原則精神
，也有豐富多樣、成龍配套的附屬法
律作為基本法的補充和發展完善， 「
我們既要堅守基本法不動搖，又要對
基本法的發展持審慎開放樂觀的態度
，以適應 『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和香港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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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生團體倡加強基本法教育

▲喬曉陽昨日出席國家憲法高端論壇並與嘉賓合照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憲 法 高 端 論 壇
大公報記者 馮瀚林


